
檔號:

係存年限 :

內政部營建署 函

地址 : 54045 南投縣 中興新村者府路38號(營

建業務)

聯絡人;許志堅

聯絡電話: 049-2352911 1;316 
電子郵件 : chih3388@cpami . gov. tw 
傳真: 049-2352701 

裝
受文者: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發文 日 期:中華民國 1 06年7月 1 9 日

發文字號:營署中建字第 1060040 1 1 1 號
速別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 去口吉兌明四(1 060040 11 1. pdf) 

主 告: 貴局函詢有關悉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承攬「壹東實業辦公

室新建工程 (使用執照:高雄市 1 06高市工建築使字第 003

26號 ) J 涉及違反營造業法第23條規定相關疑義一案，復

tr 如說明 ， 請查照 。

說，明:

一 、復責局 106年6 月 23 日 北市都援建字第 10635480600號函 。

二 、查營造業法第 23條規定. r 營造業承攬工程，應依其承攬

造價限額及工程規模範囝辦理 ; 其一定期間承攬總額，不

得超過淨值二十倍 。 前工頁承攬造價限額之計算方式、工程

規模範圍及一定期間之認定等相關事項之辦法， 由中 央主

管機關定之 。 J '復查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

範圍 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第4條規定 :

「 丙 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造價限賴為新臺幣二千二百五十萬

線

元 ， 其工程規棋範園應符合下 多'1各款規定 . . . .乙等綜合營

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為新臺幣七千五百萬元，其工程規模範

園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. . ..甲 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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